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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２）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锅容标（北京）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盘锦兴达

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嘉琥、寿比南、王为国、杨国义、付洪亮、陈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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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不锈钢由于其具有优良的耐均匀腐蚀性能、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而成为压力容器（包括固定式和

移动式压力容器、热交换器、压力管道等）应用最多的耐蚀金属材料。不锈钢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工

业应用以来，由于不锈钢容器普遍产生严重的晶间腐蚀，或使设备局部腐蚀穿漏，或使材料丧失力学性

能，晶间腐蚀失效事故曾成为不锈钢广泛应用的最大障碍。因此不得不从２０年代起就同时对提高不锈

钢耐晶间腐蚀性能的控制措施和对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检验技术两方面进行研究。在采取不锈钢

加钛、降碳、适当热处理等控制措施的同时，检验技术也得到发展与完善。各主要工业国家均制定了检

验方法标准。我国于１９５５年起发布了检验方法标准，现版标准为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国际

标准于１９７６年发布了检验方法标准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３６５１２，现版标准为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

检验方法标准中只规定了几种标准试验方法，对于具体不锈钢压力容器而言，尚必须根据所用不锈

钢的类型、腐蚀介质的性质及设备的具体要求来确定是否应当要求检验。如果要求检验，还应当确定采

用哪个标准中的哪种标准方法检验。对于用腐蚀率、晶间腐蚀深度等定量方法评定的检验方法则还应

确定合格指标。此外还应确定容器的取样方法、试件检验结果对容器构件的适用范围等内容。因此在

采用检验方法标准的同时，还应在不锈钢压力容器标准中规定具体有关检验的要求和内容。由于这些

检验内容较多，因而需要单独制定标准，作为ＧＢ１５０等压力容器基础标准的附加单项标准之一。

不锈钢压力容器所采用的不锈钢原材料是不锈钢的初级制品。我国不锈钢材料标准中对其晶间腐

蚀敏感性的检验已有初步规定，主要规定了不锈钢牌号对各种检验方法的适用范围等。关于具体是否

应检验、所用检验方法、合格指标等还应由材料的用户即设备制造方确定。同时，不锈钢材料检验合格

并不等于所制设备也一定检验合格。材料检验合格只为设备检验合格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能代替。

实际上压力容器行业中对有关不锈钢压力容器一直是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的。只是涉及材

料、工艺和腐蚀问题较为复杂，设计和制造人员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和依据。本标准的编制汇

集了国内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检验经验和科研成果，也参考了国外技术和资料，编制本标准是有一

定技术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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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压力容器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锈钢压力容器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要求与规则。

１．１　本标准适用的不锈钢压力容器包括不锈钢固定式压力容器、不锈钢热交换器、不锈钢钢瓶、不锈钢

移动式压力容器及不锈钢压力管道等。不锈钢常压容器及其他不锈钢机械设备也可参照采用（后文中

有时将“压力容器”简称为“容器”）。

１．２　本标准所适用的制造压力容器的不锈钢指铬含量不低于１６％的耐酸钢，包括奥氏体不锈钢、铁素

体不锈钢和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但不包括马氏体不锈钢和沉淀硬化不锈钢。既包括压力加工不

锈钢及其焊接接头，也包括不锈铸钢和堆焊层。

１．３　本标准既规定了不锈钢压力容器本身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要求，也规定了对制造不锈钢压力容

器所用不锈钢原材料、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的相应检验要求。

１．４　本标准涉及的晶间腐蚀系指敏化态晶间腐蚀，不包括非敏化态晶间腐蚀。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９８３　不锈钢焊条

ＧＢ／Ｔ１２２０　不锈钢棒

ＧＢ／Ｔ２１００　一般用途耐蚀钢铸件（ＧＢ／Ｔ２１００—２００２，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９７２：１９９８）

ＧＢ／Ｔ３２８０　不锈钢冷轧钢板

ＧＢ／Ｔ４２３７　不锈钢热轧钢板

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２０００　不锈钢１０％草酸浸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２０００　不锈钢硫酸硫酸铁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３３４．３—２０００　不锈钢６５％硝酸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３３４．４—２０００　不锈钢硝酸氢氟酸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　不锈钢硫酸硫酸铜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９８４２　尿素合成塔技术条件

ＧＢ９８４３　尿素高压洗涤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０４７６　尿素高压冷凝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７７１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ＧＢ／Ｔ１３２９６　锅炉、热交换器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ＧＢ／Ｔ１４９７６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ＪＢ４７２８　压力容器用不锈钢锻件

ＪＢ４７３３　压力容器用爆炸不锈钢复合钢板

ＨＧ２９５２　尿素二氧化碳汽提塔技术条件

ＨＧ／Ｔ３１７２—２００２　尿素高压设备制造检验方法　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晶间腐蚀倾向性试验的

试样制备

ＨＧ／Ｔ３１７３—２００２　尿素高压设备制造检验方法　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的晶间腐蚀倾向试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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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Ｇ／Ｔ３１７４—２００２　尿素高压设备制造检验方法　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的选择性腐蚀检查和金

相检查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１９９９年颁布）

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１９９８（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

Ｐａｒｔ１：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ａｎｄｆｅｒｒｉｔｉｃ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ｄｕｐｌｅｘ）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ｍｅｄｉ

ｕｍ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ｓｓｉｎｍａｓｓ（Ｈｕｅｙｔｅｓｔ）

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

Ｐａｒｔ２：Ｆｅｒｒｉｔｉｃ、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ａｎｄｆｅｒｒｉｔｉｃａｕｓｔｅｎｉｔｉｃ（ｄｕｐｌｅｘ）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ｓ—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腐蚀、热处理、金属学方面的术语和定义均主要针对不锈钢而言。

３．１　金属学术语和定义

３．１．１

不锈钢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铬含量不低于１２％、镍含量不高于３０％的耐腐蚀钢。

３．１．２

耐酸钢　犪犮犻犱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狊狋犲犲犾

铬含量不低于１６％的不锈钢，对酸等腐蚀介质常有较好的耐蚀性。

３．１．３

奥氏体不锈钢　犪狌狊狋犲狀犻狋犻犮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不锈钢加热到适当高温后，使可溶组分溶入基体，在空气中冷却，室温时的组织基本上为奥氏体，此

类不锈钢称为奥氏体不锈钢。

３．１．４

铁素体不锈钢　犳犲狉狉犻狋犻犮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不锈钢加热到适当高温后，使可溶组分溶入基体，在空气中冷却，室温时的组织基本上为铁素体，此

类不锈钢称为铁素体不锈钢。

３．１．５

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　犪狌狊狋犲狀犻狋犻犮犳犲狉狉犻狋犻犮（犱狌狆犾犲狓）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不锈钢加热到适当高温后，使可溶组分溶入基体，在空气中冷却，室温时的组织基本上为奥氏体和

铁素体两种相，而且其中任一种相所占的比例一般不低于１５％。此类不锈钢称为奥氏体铁素体不锈

钢，或称铁素体奥氏体不锈钢。有时简称双相不锈钢。常用的双相不锈钢铁素体含量多超过３０％。

３．１．６

高碳不锈钢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

碳含量超过０．０８％的不锈钢。

３．１．７

低碳不锈钢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狑犻狋犺犾狅狑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

碳含量超过０．０３％而低于或等于０．０８％的不锈钢。

３．１．８

超低碳不锈钢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狑犻狋犺狊狌狆犲狉犾狅狑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

碳含量等于或低于０．０３％的不锈钢。

３．１．９

稳定化不锈钢　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犲犱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

为了与不锈钢中的碳反应生成较稳定的碳化物而加入足量的钛、铌等稳定化元素的不锈钢。钛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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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量一般不低于碳含量（或可从基体中析出的碳含量）的５倍，以形成ＴｉＣ；铌的加入量一般不低于碳

含量的１０倍，以形成ＮｂＣ。稳定化不锈钢大大降低了基体中的碳含量，即降低了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敏

感性。

３．１．１０

碳化铬　犮犺狉狅犿犻狌犿犮犪狉犫犻犱犲

不锈钢在３００℃～９５０℃温度范围内可能在晶界析出碳化铬。最重要的碳化铬形式为（Ｃｒ、Ｆｅ）２３Ｃ６ 或

（Ｃｒ、Ｆｅ、Ｍｏ）２３Ｃ６。其铬含量常达９０％以上，大大高于不锈钢的平均铬含量。晶界碳化铬的析出是使晶

界邻近的晶粒边缘产生贫铬区的最重要的原因。碳化铬的析出温度范围实际上就是使不锈钢产生与提

高晶间腐蚀敏感性的主要敏化温度范围。在１０％草酸法检验与沸腾６５％硝酸法检验时，碳化铬可以被

快速溶解。

３．１．１１

贫铬区　犮犺狉狅犿犻狌犿犱犲狆犾犲狋犻狅狀犪狉犲犪

不锈钢在３００℃以上的热过程中，晶粒边界会析出碳化铬、氮化铬、σ相和铬与其他金属间的化合物

等铬含量高于甚至大大高于不锈钢平均铬含量的高铬相，致使晶界高铬相与晶粒外缘相邻接的狭长区

域的铬含量大大下降，称为贫铬区，当热过程较短时，晶粒本体的铬原子来不及充分向贫铬区扩散补充，

温度下降后，贫铬区得以保持。在以后接触到某些具有晶间腐蚀能力的介质时，贫铬区的溶解速度会大

大超过晶粒本身。晶粒本身为钝化腐蚀时，贫铬区常常为活化腐蚀，因而会产生晶间腐蚀。不锈钢贫铬

区的存在是不锈钢产生晶间腐蚀敏感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３．１．１２

σ相　σ狆犺犪狊犲

σ相为不锈钢中常见的金属间化合物相，名义成分为ＦｅＣｒ，实际成分为（ＦｅＮｉ）ｘ（ＣｒＭｏ）ｙ。在铁素

体相中较容易析出。σ相的铬含量为４２％～５０％，比不锈钢的平均铬含量高。属高铬相，因而σ相在晶

界析出时也可使邻近的晶粒边缘产生贫铬区。但σ相在晶界的析出对晶间腐蚀敏感性的影响常更体现

在σ相本身的快速溶解。对于晶间腐蚀的作用而言，一般将σ相分为两类，一类为从含钼不锈钢中产生

的σ相，为金相可见的σ相；另一类为由含钛的稳定化不锈钢中产生的σ相，为金相不可见σ相。在沸

腾６５％硝酸法这样氧化性很强的溶液中，两类σ相均可产生过钝化的快速溶解。在沸腾的５０％硫酸＋

硫酸铁法检验溶液中，介质的氧化性稍弱，含钛的稳定化不锈钢中产生的σ相可在其中快速溶解，而含

钼不锈钢中产生的σ相不能在其中快速溶解。在沸腾的１６％硫酸＋硫酸铜（＋铜屑）法这样弱氧化性

的介质中，σ相不能产生快速溶解。

３．２　热处理术语和定义

３．２．１

固溶处理　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将不锈钢加热到适当高温，并保温足够时间，使可溶组分溶解进入基体中，通常以较快的速度冷却，

可以使可能由基体中析出的组分来不及析出，仍然过饱地固溶在基体中，这种热处理叫固溶处理。

３．２．２

稳定化处理　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将稳定化不锈钢加热到高温（一般为８５０℃～９３０℃），并保温足够时间（如２ｈ），使已在钢中加入的

稳定化元素钛、铌等比较充分地从基体中析出，以碳化钛、碳化铌等碳化物的形式沉淀于晶粒边界，使加

入稳定化元素要起的稳定碳的作用得以较充分地发挥。

３．２．３

敏化　狊犲狀狊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

不锈钢材在冶金和制造过程中经受到热成形、焊接、热处理等温度超过３００℃的热作工艺，使得在

晶界析出了碳化铬、氮化铬、σ相和铬与其他金属间的化合物等高铬相，同时在晶界高铬相与晶粒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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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狭长地区产生了贫铬区，使不锈钢产生与提高了晶间腐蚀敏感性，不锈钢的这种受热过程叫敏化。

３．２．４

敏化处理　狊犲狀狊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在检验不锈钢材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时，为考核不锈钢在以后设备制造过程中经受热作后是否仍能

达到应有的耐晶间腐蚀性能，将供货状态的不锈钢试件预先进行一种规定的（标准规定或协议规定）能

提高晶间腐蚀敏感性的热处理，然后再对试样进行检验。这种热处理在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中称为敏

化处理。敏化处理制度一般以能使不锈钢最易产生敏化的温度（如６５０℃、７００℃、６７５℃等）作为敏化处

理温度，在敏化温度下保温一定时间（如２ｈ、１ｈ、３０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等），然后快冷（有的规定空冷，也有规

定水冷）。

３．３　腐蚀术语和定义

３．３．１

晶间腐蚀　犻狀狋犲狉犵狉犪狀狌犾犪狉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沿着或紧挨着不锈钢的晶粒边界发生的电化学腐蚀形态。工程中一般在晶粒边界的腐蚀比晶粒本

体的腐蚀严重得多时才认为产生了晶间腐蚀。不锈钢基本的晶间腐蚀类型分两种：一为在弱氧化性介

质中晶粒钝化而晶界的贫铬区活化快速溶解；另一为在强氧化性介质中晶粒钝化而晶界的高铬相过钝

化快速溶解。

３．３．２

晶间腐蚀敏感性　狊狌狊犮犲狆狋犻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犻狀狋犲狉犵狉犪狀狌犾犪狉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不锈钢可能产生晶间腐蚀倾向的大小，反义语为不锈钢耐晶间腐蚀性能的高低。也有时称为晶间

腐蚀倾向。

３．３．３

刀状腐蚀　犽狀犻犳犲犾犻狀犲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沿着不锈钢焊接接头的熔合线或紧邻熔合线的高温热影响区产生的狭长缝状的晶间腐蚀。也有称

为“刀口腐蚀”、“刀线腐蚀”或“刀蚀”。

３．３．４

腐蚀率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狉犪狋犲

单位时间内金属腐蚀效应的数值。如可采用单位时间内腐蚀深度的增加（ｍｍ／ａ），或单位时间内，

单位表面积上腐蚀金属的失重［ｇ／（ｍ
２·ｈ）］来表示。

３．３．５

晶间腐蚀深度　犻狀狋犲狉犵狉犪狀狌犾犪狉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犱犲狆狋犺

在受腐蚀金属表面的垂直方向，晶粒边界的腐蚀深度超过晶粒本体的深度。

３．３．６

电化学腐蚀　犲犾犲犮狋狉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至少包含一种电极反应的腐蚀。金属在溶质以离子形式溶入溶剂（水）中的电介质溶液中才可能产

生电化学腐蚀。金属腐蚀分为电化学腐蚀和非电化学的化学腐蚀两类。晶间腐蚀属电化学腐蚀。

３．３．７

非敏化态晶间腐蚀　犻狀狋犲狉犵狉犪狀狌犾犪狉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狅狀狀狅狀狊犲狀狊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犲

一般的晶间腐蚀是指敏化态晶间腐蚀，即不锈钢经过敏化作用，晶界产生了贫铬区及高铬相，才会

产生晶间腐蚀。充分固溶处理状态的奥氏体不锈钢，晶界没有析出相与贫铬区，不会产生敏化态晶间腐

蚀。非敏化态晶间腐蚀是指奥氏体不锈钢在没有经过敏化的固溶处理状态所产生的晶间腐蚀，至今只

在高温浓硝酸、尿素合成介质等氧化性很强的介质中发现过非敏化态晶间腐蚀。其产生原因是由于奥

氏体不锈钢中的Ｐ、Ｓｉ、Ｂ等元素在钢凝固时就在晶界偏聚，在强氧化性的腐蚀介质中优先溶解，而与其

是否敏化无关。控制非敏化态晶间腐蚀的根本措施为在奥氏体不锈钢中控制Ｐ≤０．０１％、Ｓｉ≤０．１０％、

４

犌犅／犜２１４３３—２００８



Ｂ≤０．００８％。没有特别指明为非敏化态晶间腐蚀时，一般均指敏化态晶间腐蚀。

３．３．８

钝化　狆犪狊狊犻狏犪狋犻狅狀

由于金属表面在腐蚀过程中生成的腐蚀产物（不锈钢的腐蚀产物中主要含有Ｃｒ２Ｏ３）很致密且能牢

固地附着于金属表面，阻滞了腐蚀过程，出现了腐蚀速度降低的现象，叫钝化，金属在介质中处于钝化的

状态叫钝态。依靠钝化而耐蚀的耐蚀金属如不锈钢等叫可钝化型金属。

３．３．９

活化腐蚀　犪犮狋犻狏犲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可钝化型金属未形成钝态前，或已钝化的金属表面，由于电位降低而丧失钝态后所发生的活性快速

溶解。不锈钢晶界邻近区域的贫铬区在弱氧化性介质中可产生活化腐蚀，是产生晶间腐蚀的主要原因

之一。

３．３．１０

过钝化腐蚀　狋狉犪狀狊狆犪狊狊犻狏犲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当电位增加时，阳极钝化之金属出现腐蚀速度明显增加的快速溶解。不锈钢中的σ相等高铬相在

强氧化性介质中的快速溶解即为过钝化腐蚀，不锈钢晶界σ相的过钝化腐蚀也是产生晶间腐蚀的主要

原因之一。

４　总则

４．１　检验目的

检验不锈钢压力容器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合格后可预判容器在给定的具有晶间腐蚀能力的介

质条件中长期运转，不会产生不应发生的晶间腐蚀失效事故。

４．２　容器应检验的部位

不锈钢压力容器中凡与具有晶间腐蚀能力的介质接触的不锈钢构件的全部表面均应为检验面，要

求检验合格。允许采用具有代表性的试件或试样代替这些构件进行检验。

４．３　检验件的状态

受检验的不锈钢压力容器中的不锈钢构件均应在容器制成状态即容器即将应用的状态进行检验。

４．４　检验职责

４．４．１　容器设计单位职责

４．４．１．１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５７条规定：“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容器或受压元件用于有晶间

腐蚀介质场合时，必须在图样上提出抗晶间腐蚀检验”。

４．４．１．２　压力容器的设计单位应在所设计的不锈钢容器的设计文件中说明，是否要求对该不锈钢容器

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如果没有说明，则视为设计不要求对该不锈钢容器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

检验。

４．４．１．３　如果设计要求对不锈钢容器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设计文件中还应当说明：

ａ）　应检验容器的不锈钢所有构件，还是部分构件（未说明时即为所有构件）；

ｂ）　应采用的检验方法的标准号与标准名称；

ｃ）　应采用的检验方法名称；

ｄ）　当在检验方法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合格指标等具体内容时，或设计认为这些内容应与检验方

法标准中的规定不同时，应明确规定。

４．４．１．４　设计单位对不锈钢容器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的规定应与以下因素相适应：

ａ）　是否应进行检验及检验的标准方法应与不锈钢容器所用的不锈钢材与焊接材料及其制造状态

相适应；

ｂ）　是否应进行检验及检验的标准方法应与不锈钢容器所接触的介质性质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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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在具有晶间腐蚀能力的介质中工作的奥氏体不锈钢容器的设计温度上限为：

　　低碳非稳定化奥氏体不锈钢　　　　　　　　　３００℃；

钼含量不大于３％的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 ３５０℃；

钼含量大于３％的超低碳奥氏体不锈钢 ４００℃；

低碳稳定化奥氏体不锈钢 ４００℃。

当容器的设计温度不高于这些设计温度上限时，才可规定进行一般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当容

器的设计温度超过这些设计温度上限时，应对容器或构件作特殊的热处理，以在设计温度下能使钢组织

保持稳定，这时才能检验。

４．４．２　容器制造单位职责

４．４．２．１　当设计文件中没有要求对不锈钢容器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时，容器制造单位可不检验。

４．４．２．２　当设计文件要求对不锈钢容器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时，容器制造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及本

标准的规定对容器进行检验。

４．４．２．３　当应对不锈钢容器进行检验时，对所用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也应提出相应的检

验要求。包括下列内容：

ａ）　不锈钢材的检验

容器制造单位应要求容器所用的不锈钢材的供方提供不锈钢材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合格证。必

要时容器制造单位可以复验。

ｂ）　不锈钢焊接材料的检验

容器制造单位应要求容器所用的不锈钢焊接材料的供方提供不锈钢焊接材料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

验合格证。必要时容器制造单位可以复验。

ｃ）　不锈钢容器外购零部件的检验

如不锈钢容器的所有不锈钢零部件都由容器制造单位自己制造，则零部件的检验作为组成不锈钢

容器检验的一部分；如不锈钢容器的部分不锈钢零部件（封头、法兰、泡罩等）由外协提供，容器制造单位

应要求外协制造单位（如封头厂等）提供这些不锈钢零部件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合格证。必要时容器

制造单位可以复验。

４．４．２．４　容器制造单位对不锈钢容器的检验应注意：

ａ）　容器制造单位应制订制取检验试件（试样）的方案，检验试件（试样）的检验结果应能适用与覆

盖容器所有应检验部位的应检表面。

ｂ）　当所用钢材、焊接材料与外协零部件的检验合格证不全时，应由容器制造单位检验补齐。

ｃ）　容器制造单位可按规定将钢材、焊接材料与外协零部件的部分检验合格证作为适用于容器应

检验部位的部分检验合格证，避免重复检验。

４．４．３　不锈钢容器在指定的介质条件下长期运转是否产生晶间腐蚀失效事故由容器的设计单位负责。

容器制造单位对容器设计规定的检验是否合格负责。不锈钢材、焊条及外协零部件的生产供应单位则

对与容器制造单位的检验协议负责。

５　检验的确定

５．１　不锈钢容器检验的确定

５．１．１　可不要求检验的确定

５．１．１．１　下列情况下不锈钢容器可不要求检验：

ａ）　容器采用了非耐酸钢、即铬含量低于１６％的０Ｃｒ１３、１Ｃｒ１３等非耐酸钢的不锈钢。

ｂ）　容器用于非耐蚀目的，不锈钢仅用作耐热钢、抗氧化不起皮钢、低温钢、无磁钢等。

ｃ）　容器介质为干燥的气相或固相，如不锈钢仅用作抗氢钢，抗氢、氮、氨钢，抗氧化不起皮钢等。

ｄ）　容器介质为非电解质液相时，即使介质有腐蚀性，也只能产生非电化学腐蚀的化学腐蚀，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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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电化学腐蚀（晶间腐蚀属于电化学腐蚀）。这些非电解质的液相如某些醇类、醛类、醚类、

酮类、烷类、苯类、汽油等。

ｅ）　容器为了防止物料受铁离子污染的目的而采用不锈钢，这时介质虽有腐蚀性但很弱，常常采用

碳素钢或低合金钢也能保持一定的设备寿命。这些介质如尿素成品溶液、某些食品液、药液、

化纤液等。

ｆ）　可以不进行检验的介质条件还有如化学纯乙酸、常温稀硝酸（小于５０％）、不含硫酸的硫酸铵

溶液、淡水、自来水、潮湿大气等。

ｇ）　容器介质腐蚀性太强，如为高温高浓度的盐酸等强还原性酸，一般不锈钢在其中不能钝化，也

就不存在晶间腐蚀问题，这时也可不检验。

５．１．１．２　经过长期试验或生产实践，如可证明当不锈钢（容器或试样）在严重通不过晶间腐蚀敏感性检

验的情况下，长期与某介质条件接触，仍然没有产生晶间腐蚀，这时才可以确定，在该介质条件下工作的

不锈钢容器可以不必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

５．１．２　应当要求检验的确定

５．１．２．１　只要确认与某介质条件接触的不锈钢曾经产生过晶间腐蚀现象，就可以认为该介质条件对不

锈钢具有产生晶间腐蚀的能力，用这种不锈钢制造的容器在该介质条件工作，应当要求进行晶间腐蚀敏

感性检验并且合格。

５．１．２．２　是否要求检验由设计单位根据压力容器的具体情况确定。下述介质在足够浓度和一定温度

下的溶液属于具有对不锈钢产生晶间腐蚀能力的介质：

ａ）　无机酸———硝酸、硫酸、盐酸、磷酸、铬酸、亚硫酸、氢氟酸、氢溴酸、氢碘酸、氢氰酸、氯氰酸、氨

基磺酸、次氯酸等；

ｂ）　有机酸———工业乙酸、乙酸酐、甲酸、草酸、乳酸、乙二酸、丙二酸、苯二酸、环烷酸、水杨酸、脂

肪酸、苹果酸、柠檬酸、马来酸、马来酐、富马酸等；

ｃ）　盐类———硝酸铵、硝酸钙、硝酸银、硫酸铜、硫酸铁、硫酸钠、硫酸铝、硫酸氢钠、硫酸亚铁、亚硫

酸铁、亚硫酸钙、氯化钠、氯化铁、氯化铬、次氯酸钠、氢氟酸钠等溶液；

ｄ）　其他———氢氧化钠、硫化铁、硫化铝、硫化钠、湿二氧化硫、三氯化铁、尿素氨基甲酸铵溶液、亚

硫酸纸浆、牛皮纸浆、亚硫酸蒸煮液、玉米淀粉浆（由盐酸或硫酸制）、甜菜汁、石油原油、油田

污水、海水、轻水堆高温水，人体液等。

５．１．２．３　对于尚不清楚是否为具有对不锈钢产生晶间腐蚀能力的介质，尤其是对于含酸溶液及含酸式

盐溶液（呈酸性）等电解质溶液，如果找不到该介质属于不具有产生晶间腐蚀能力的确切依据，一般应对

其所用不锈钢容器要求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

５．２　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检验的确定

５．２．１　当不锈钢容器确定应要求检验时，该容器所用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也应要求检验。

５．２．２　ＧＢ／Ｔ４２３７、ＧＢ／Ｔ３２８０、ＧＢ／Ｔ１２２０、ＧＢ／Ｔ１４９７６、ＧＢ／Ｔ１３２９６及ＧＢ／Ｔ１２７７１等不锈钢材标

准中均将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作为必检技术要求，当容器所用不锈钢材按这些标准订货时，即使不锈钢

设备本身不要求检验，一般可按不锈钢材标准的规定要求检验。

５．２．３　当不锈钢容器确定可不进行检验，且其所用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的订货标准中没

有将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作为必检技术要求时，对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协零部件也可不进行检验。

５．２．４　当不锈钢容器确定应进行检验时，其所用不锈钢材与焊接材料标准如ＧＢ／Ｔ２１００、ＧＢ／Ｔ９８３、

ＪＢ４７２８、ＪＢ４７３３等没有将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作为必保技术要求时，应在订货协议中将其作为必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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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方法的选择

６．１　一般均采用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方法现行标准中规定的标准检验方法检验，特殊情况下也

可采用非标准方法检验。

６．２　国产不锈钢材与焊接材料及其制造的不锈钢容器与零部件一般采用我国的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

性检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检验，需要时也可采用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等

检验方法标准。

６．３　当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方法的一个标准中只规定了一种检验方法时，选择的检验方法可只

标明标准号与标准名称，当一个标准中规定了几种检验方法时，除标明标准号与标准名称外，还应说明

选择的检验方法名称。

６．４　不锈钢容器所用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购零部件应当与该不锈钢容器采用同一种检验方法。

６．５　当不锈钢容器只规定应当检验而未规定具体检验方法时，或当订购不锈钢材和焊接材料时并未明

确这些材料用于什么不锈钢容器时，不锈钢材和焊接材料可先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硫酸硫酸铜法

或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中的Ａ法：１６％硫酸硫酸铜法（Ｓｔｒａｕｓｓ法）进行检验。当后来用这些材料制造

的不锈钢容器与零部件确定采用其他较严的检验方法时，这些材料则应当由容器或零部件的制造单位

采用较严的检验方法再进行检验。

６．６　当采用的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方法标准中列有１０％草酸法时，一般均允许在具体检验时，

按照该标准的规定，采用１０％草酸法作为该标准中其他检验方法（热酸试验）的筛选方法。例如当采用

的检验方法为 ＧＢ／Ｔ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硫酸硫酸铜法，该检验方法标准 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０００中列有

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２０００１０％草酸法，一般均允许在具体检验时，按照该标准的规定，采用１０％草酸法作为

硫酸硫酸铜等方法的筛选方法。即当１０％草酸法检验合格，则表明所筛选的热酸试验方法不必检验

即为合格；当１０％草酸法检验不合格，则应采用所筛选的热酸试验方法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合格。

１０％草酸法检验与其他热酸检验的关系以及所适用的不锈钢牌号应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２０００等的规定。

６．７　焊制不锈钢容器焊接试件（试样）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方法一般不采用ＧＢ／Ｔ４３３４．４—２０００硝

酸氢氟酸法。

６．８　不锈钢容器在不同介质条件下，各种热酸检验方法对不锈钢的类型有一定的适用性，见表１。

６．９　检验方法的宽严

６．９．１　当检验由晶界贫铬区所引起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时，检验方法由宽到严的顺序为：硫酸硫酸铜

法、硫酸硫酸铁法、硝酸法。

６．９．２　当检验方法的类型相同，而仅是硫酸浓度不同时，硫酸浓度较浓者检验结果较严。如硫酸硫酸

铜法中，１６％硫酸的检验方法（ＧＢ／Ｔ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中的Ａ法）检验结果较宽、适

用于：

大于１６％Ｃｒ、且不大于３％Ｍｏ的奥氏体不锈钢；

１６％～２０％Ｃｒ、且不大于１％Ｍｏ的铁素体不锈钢；

大于１６％Ｃｒ、且不大于３％Ｍｏ的双相不锈钢。

３５％硫酸的硫酸硫酸铜检验方法［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中的Ｂ法］检验结果较严，适用于：

大于２０％Ｃｒ、且２％～４％Ｍｏ的奥氏体不锈钢；

大于２０％Ｃｒ、且大于２％Ｍｏ的双相不锈钢。

如在硫酸硫酸铁法中，硫酸含量为５０％的检验方法（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２０００）的检验结果应比硫酸含

量为４０％的检验方法［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的Ｃ法］的检验结果稍严。４０％硫酸硫酸铁检验方法适

用于：

大于１７％Ｃｒ、且大于３％Ｍｏ的奥氏体不锈钢；

大于２５％Ｃｒ、且大于２％Ｍｏ的奥氏体不锈钢；

８

犌犅／犜２１４３３—２００８



表１　检验方法对不锈钢类型的适用性

设备

介质

类型

介质能快速溶解的晶界组织

贫铬区
含钼钢产

生的σ相

稳定化钢

产生的σ相

不锈钢的类型

可适用的标准热酸检验方法

硫酸

硫酸铜法

硫酸

硫酸铁法
硝酸法

硫酸

氢氟酸法

弱氧

化性

介质

溶解 — —

奥氏

体钢

不含钼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适用 —

含钼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 适用

不含钼稳定化钢 适用 — — —

含钼稳定化钢 适用 — — 适用

铁素

体钢

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 —

稳定化钢 适用 — — —

较强

氧化

性介

质

溶解 — 溶解

奥氏

体钢

不含钼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适用 —

含钼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 适用

不含钼稳定化钢 — 适用 适用 —

含钼稳定化钢 — 适用 — —

铁素

体钢

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 —

稳定化钢 — 适用 — —

强氧

化性

介质

溶解 溶解 溶解

奥氏

体钢

不含钼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适用 —

含钼非稳定化钢 — — 适用 —

不含钼稳定化钢 — 适用 适用 —

含钼稳定化钢 — — 适用 —

铁素

体钢

非稳定化钢 适用 适用 — —

稳定化钢 — 适用 — —

　　注１：双相不锈钢和奥氏体钢类似。但用于硝酸法时应慎重。

注２：铁素体不锈钢不适用于硝酸法、硝酸氢氟酸法。

注３：１０％草酸法可用作奥氏体不锈钢和铁素体不锈钢的各种适用热酸检验方法的筛选。

注４：如不能确定容器的介质类型时，可先按弱氧化性介质考虑表中检验方法对不锈钢类型的适用性。

大于２０％Ｃｒ、且大于３％Ｍｏ的双相不锈钢；

大于２５％Ｃｒ、且大于２％的铁素体不锈钢。

６．１０　某些介质的检验方法的确定

６．１０．１　以下介质条件的不锈钢容器可采用硫酸硫酸铜法检验：工业乙酸、常温～６０℃浓度５％～

５０％的稀硝酸、高温高纯水（反应堆用）。

６．１０．２　以下介质条件的不锈钢容器可采用６５％硝酸法检验：

ａ）　温度６０℃以上、浓度５％～５０％的稀硝酸中工作的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００Ｃｒ１９Ｎｉ１０容器；

ｂ）　在各种温度下的浓硝酸中工作的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００Ｃｒ１９Ｎｉ１０或其他浓硝酸专用不锈钢制容器；

ｃ）　正常加氧条件下的００Ｃｒ１７Ｎｉ１４Ｍｏ２和００Ｃｒ２５Ｎｉ２２Ｍｏ２等尿素级不锈钢制的尿素高压容器，

可按ＨＧ／Ｔ（３１７２～３１７４）—２００２中规定的６５％硝酸法。

６．１０．３　特殊情况下，检验方法可由容器的订货单位与容器的设计、制造单位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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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受检试件的状态

７．１　不锈钢材的检验状态

７．１．１　固溶状态供货的超低碳和稳定化奥氏体不锈钢和双相不锈钢材应在规定的敏化处理后的敏化

状态检验。如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标准方法检验，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加工材试件的敏化处

理制度为６５０℃保温２ｈ空冷，铸件试件的敏化处理制度为６５０℃保温１ｈ空冷。此外，双相不锈钢压力

加工材的敏化处理制度一般可为６５０℃保温３０ｍｉｎ空冷，或按协议。如按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９９８（Ｅ）标准方法

检验，超低碳或稳定化的奥氏体不锈钢或双相不锈钢的敏化处理制度一般为：７００℃±１０℃加热３０ｍｉｎ

随后水冷，如有说明，敏化处理制度也可为：６５０℃±１０℃加热１０ｍｉｎ随后水冷。

７．１．２　固溶状态供货的低碳非稳定化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加工材，如在容器制造中会经受温度超过

３００℃的焊接、热成形等热作，且热作后不再进行固溶处理时，钢材试件应在敏化处理以后的敏化状态或

其他模拟热作状态（经协议，如焊接状态）进行检验。如制造中不会经受焊接、热成型等热作，或虽然热

作，但还会再进行固溶处理时，钢材试件可以在供货状态检验。如需在敏化状态检验，敏化处理制度可

为：６５０℃保温１５ｍｉｎ空冷，或协议。

７．１．３　固溶状态供货的高碳非稳定化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加工材一般在固溶状态检验。

７．１．４　退火状态供货的铁素体不锈钢材，当制造中不经受焊接、热成形等热作时，应在供货状态检验。

当会经受焊接、热成形等热作，且不再进行退火处理时，应以与实际情况接近的焊接或热作状态检验，经

双方协议也可在专门的敏化处理或焊接状态检验。

７．２　焊条的检验状态

７．２．１　一般焊条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规定，与相应牌号的钢板（厚度不小于２０ｍｍ）焊成

对接接头，从焊肉中截取试样在焊后状态检验。

７．２．２　堆焊用的焊条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规定，在相应牌号的钢板（厚度不小于１０ｍｍ）

上焊成堆焊试件，从堆焊的盖面层（厚度大于６ｍｍ，不得包含过渡层）截取试样，在焊后状态进行检验。

７．２．３　也可在双方协议的其他试样状态检验。

７．３　外协零部件检验状态

７．３．１　如容器制造单位对这些外协零部件在容器制造中不再进行焊接等热作，零部件可以在供货状态

检验。有以下情况：

ａ）　如果这些零部件本身的制作没有经过焊接、热成形、热处理等热作，如整板冷压的泡罩、整板冷

压的带翻边法兰的封头等，零部件制造单位可提供钢材生产供应单位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

合格证（或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也可提供在供货状态的检验合格证。

ｂ）　如果这些零部件本身的制作经过了焊接（焊后不进行热处理）如拼焊冷压泡罩、拼焊冷压带翻

边法兰的封头等，零部件应在带焊接接头的试件上在焊后状态检验。

ｃ）　如果这些零部件本身的制作经受了热压成形（包含拼焊或未拼焊）、热处理等热作过程，并在热

作状态供货，在容器制造中不再经受热作，应当在同样的供货状态下检验，有拼焊时试件应带

焊缝，未拼焊时试件无焊缝。

７．３．２　如容器制造单位对这些外协零部件在容器制造中还要进行焊接等热作（不再进行固溶处理），这

些零部件的检验状态应当与７．１不锈钢材的检验状态相同，即再敏化处理后检验。也可由双方协议，在

零部件供货状态的基础上，再加上容器制造单位的实际焊接等热作过程后的状态检验。

７．４　容器的检验状态

７．４．１　不锈钢容器应在容器制造完成后（包括焊修等）的交货状态即容器的使用状态检验。

７．４．２　已检验合格的钢材和外购零部件，如在容器制造中没有经受温度３００℃以上的焊接、热成形、热

处理等热作过程，则这些部位的检验状态应与钢材和外购零部件的供货状态相同。

７．４．３　容器在制造中经受热作后，应在热作状态（如焊接接头的焊后状态）检验。钢材敏化状态检验合

０１

犌犅／犜２１４３３—２００８



格，不能表示钢材经具体热作后的状态也合格。

８　容器检验的取样与组批

８．１　取样要求

容器检验试件的检验面应能覆盖容器应检验构件的全部检验面，即应能覆盖容器不锈钢应检构件

与具有产生晶间腐蚀能力的腐蚀介质相接触的全部表面。

８．２　试件取用方式

ａ）　可在制成的容器或构件上进行检验，这只适用于草酸法等非破坏性检验方法。

ｂ）　可在容器构件的延伸部位制取试件，如可在筒体纵向焊接接头的延长部位截取焊接接头试件

（与容器产品焊接接头力学性能试板相似，可一并制取），可在压制封头的延伸部位截取试件。

ｃ）　可在容器制造以前，模拟需热作的构件，并按制定的热作工艺进行热作，制取模拟试件，检验合

格后可确认该热作工艺。此模拟试件的检验结果适用于按此热作工艺制造的被模拟构件的检

验。有的焊接试件可与焊接工艺评定的试件一并制取。

８．３　试样制取

试件的截取，以及由试件制取试样，均应采用冷机械加工的方法，不得经受任何热作，试样尺寸与加

工要求可按照检验方法标准（如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的规定。

８．４　试样数量

８．４．１　１０％草酸法检验在试件（试样）上的浸蚀区域（可不止一个浸蚀区域）应包括试件上应当检验的

所有各类区域，如焊接接头的母材、焊缝、热影响区等。

８．４．２　热酸腐蚀检验的试样数量按下述规定：

ａ）　当采用弯曲法评定时，无焊缝和只有单条焊缝的试件只需检验一个侧面时，取２个试样；试件

需检验两个侧面时，取４个试样。带Ｔ形或十字形焊缝的交叉焊缝试件，只需检验一个侧面

时，纵向和横向各取２个试样；试件需检验两个侧面时，纵向和横向各取４个试样。

ｂ）　当采用腐蚀率评定结果时，无焊缝和单条焊缝的试件取２个试样，带交叉焊缝的试件应在纵向

和横向各取２个试样。

ｃ）　堆焊试件取２个试样。

ｄ）　补焊试件取１个试样。

８．５　取样的组批

８．５．１　压力加工材（包括焊接管与复合板），由同一熔炼号、同样的热处理工艺和同样规格的钢材组成

一批，取一个试件。

８．５．２　铸件由与铸件同一熔炼号、同样热处理工艺的试块中取一个试件。

８．５．３　焊条采用同一熔炼号的焊芯，同一批号主要涂料原料，以同样涂料配方及制造工艺的焊条组成

一批，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０００规定焊一个焊条试件或堆焊焊条试件。

８．５．４　焊接试件应从同一熔炼号，同样热处理工艺和同样规格的母材，并采用同一批号的焊条、焊丝、

焊带，采用同一焊接工艺与焊缝形式的焊接构件中，采用一个焊接试件。

８．５．５　同一个容器制造单位采用同批钢材、同批焊接材料，同样的焊接工艺制造同一批容器或容器构

件，可以只采用同一个试件。

９　检验合格指标

９．１　不锈钢容器所用的钢材、焊接材料及外购零部件的检验合格指标应与不锈钢容器的检验合格指标

相同。

９．２　１０％草酸浸蚀试验应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１—２０００等相应标准的规定，与标准的浸蚀组织图相对照，判

断是否通过，如通过，则表明其被筛选的热酸检验方法检验合格；如不通过，则表明还要进行被筛选的热

１１

犌犅／犜２１４３３—２００８



酸检验方法进行检验，以判明是否合格。在确定以１０％草酸法作为独立检验的方法时，则以草酸法是

否通过作为检验是否合格的依据。

９．３　硫酸硫酸铜法应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５—２０００、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中的Ａ法或Ｂ法等相应标准的规

定，用弯曲法辅以金相法判断弯曲试样弯曲外侧面不产生晶间腐蚀裂纹作为合格指标。

９．４　硫酸硫酸铁法应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２—２０００、ＩＳＯ３６５１２：１９９８（Ｅ）中的Ｃ法等相应标准的规定，以腐

蚀率判定或以弯曲法（管试样可为压扁法）判定。当以腐蚀率判定时，一般按腐蚀率不高于１．２ｍｍ／ａ

为合格，允许设计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其他腐蚀率合格指标。当用弯曲法或压扁法判定时，以试样弯曲外

侧面不出现晶间腐蚀裂纹为合格。

９．５　硝酸氢氟酸法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４—２０００规定以腐蚀率的比值来判断：

对于低碳不锈钢：

腐蚀率的比值 ＝
交货状态试样的腐蚀率

再固溶处理后试样的腐蚀率

对于超低碳不锈钢（也用于要焊接的非超低碳不锈钢）：

腐蚀率的比值 ＝
敏化处理后试样的腐蚀率
交货状态试样的腐蚀率

一般以腐蚀率的比值不大于１．５为合格（主要用于对钢材的检验）。

９．６　硝酸法按ＧＢ／Ｔ４３３４．３—２０００的规定以５个周期的平均腐蚀率或３个周期的最大腐蚀率来判

断，或按ＩＳＯ３６５１１：１９９８（Ｅ）的规定按５个周期（经协议可改变周期）的每个周期和全部周期后试验的

腐蚀率来判断。一般情况下以腐蚀率不超过０．６ｍｍ／ａ为合格指标，要求较高时也可定为不超过

０．４６ｍｍ／ａ或０．３０ｍｍ／ａ为合格指标。当为焊接接头试样时，同时应要求熔合线不出现刀状腐蚀为

合格。

尿素级不锈钢００Ｃｒ１７Ｎｉ１４Ｍｏ２或００Ｃｒ２５Ｎｉ２２Ｍｏ２制造的尿素高压容器采用的硝酸法检验方法一

般按ＨＧ／Ｔ３１７２～３１７４—２００２规定，合格指标按ＧＢ９８４２、ＧＢ９８４３、ＧＢ１０４７６、ＨＧ２９５２的规定，五个

周期的平均腐蚀率，００Ｃｒ１７Ｎｉ１４Ｍｏ２不高于０．６ｍｍ／ａ为合格；００Ｃｒ２５Ｎｉ２２Ｍｏ２不高于０．２７５ｍｍ／ａ

为合格。同时还将晶间腐蚀深度作为判断指标：对于００Ｃｒ１７Ｎｉ１４Ｍｏ２，在垂直于轧制或锻造方向上的

晶间腐蚀深度不超过０．０７ｍｍ为合格。在平行于轧制或锻造方向上的晶间腐蚀深度不超过０．２ｍｍ

为合格。对于焊缝金属和铸件不超过０．１ｍｍ为合格；对于００Ｃｒ２５Ｎｉ２２Ｍｏ２的晶间腐蚀深度在任何轧

材、锻件以及焊缝在任何方向均不超过０．０７ｍｍ为合格。

９．７　同一个试件中的平行试样中有一个试样不合格时，允许重取两个试样重复试验，全部合格即为合

格。其中有一个不合格为不合格。

１０　检验结果的适用范围

１０．１　影响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因素

１０．１．１　腐蚀学为金属的表面科学，晶间腐蚀是金属的表面行为，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只能检

验试样或工件受检表面的性能，因此此处所指的影响因素也是指影响不锈钢表面的因素。如不锈钢容

器筒体厚度较厚，对接焊缝需多道焊时，一般要求在受腐蚀侧的表面焊最后一道盖面焊，而晶间腐蚀敏

感性检验也只检验受腐蚀侧的表面，因而实际上检验的基本上只是最后一道焊缝的性能，而与多次受焊

接热的其他焊道无关。

１０．１．２　此处的影响因素是指不锈钢材在冶金过程中及容器制造过程中可控制的独立的工艺因素，如

化学成分、加热温度、持温时间、变形量大小、应力、表面处理等，不包括由这些工艺因素所决定的非独立

的因变因素，如金相组织、力学性能等。

１０．１．３　影响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因素分重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当已检试件与未检件的重要因素

相同，仅次要因素不同，可认为其晶间腐蚀敏感性基本相同，试件的检验结果可以适用于未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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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　影响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重要因素有二：

ａ）　化学成分，相同牌号的钢材和焊接材料不能认为具有相同化学成分，只有同一炉号（熔炼号）的

钢材和焊接材料才能认为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

ｂ）　状态，指热状态，不锈钢所经历的温度３００℃以上的热循环过程相同即为热状态相同，热循环

过程包含受热温度的高低和持温时间的长短。相同的焊接工艺、相同的热成形工艺（主要指

热循环过程，不包括变形量）、相同的热处理工艺均可认为具有相同的热状态。

１０．１．５　除上述两个影响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重要因素之外，其他因素（指独立的工艺因素）均视

为次要因素。这些次要因素如：

ａ）　变形量，试验证明，变形量对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敏感性有时有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且规律不稳

定，可视为次要因素。

ｂ）　应力，残余应力与工作应力对不锈钢的晶间腐蚀敏感性的影响均很小，视为次要因素。

ｃ）　表面处理，表面钝化处理能提高不锈钢表面使用初期的耐蚀性，表面粗糙度对腐蚀率也有影

响。但检验时对试样或工件表面常要进行加工或抛磨，避开了表面处理的影响。

１０．２　检验结果的适用范围与免检原则

１０．２．１　两种试件的重要因素相同时，其检验结果可以相互适用，其中一种试件已经检验合格，另一种

试件可以免检，采用已检试件的检验结果。

１０．２．２　两种试件的化学成分（熔炼号）相同，仅有影响热状态的某一工艺因素不同，且可确定该因素的

差异会使已检试件的晶间腐蚀敏感性增大，或使未检试件的晶间腐蚀敏感性减小时，已检试件的检验合

格结果可以适用于未检试件，未检试件可以免检。

１０．３　容器检验的适用范围示例

１０．３．１　钢材、焊接材料与外协零部件检验结果对容器检验试件的适用性。

ａ）　在供货状态或敏化状态已检合格的不锈钢材与外购零部件，在容器制造过程中没有经受过

３００℃以上的热作时，可以不再检验，而采用已验合格的结果。

ｂ）　在供货状态或敏化状态已检合格的不锈钢材与外购零部件，在容器制造过程中经受了３００℃

以上的热作，已检合格的结果不能适用于热作后的工件（试件）的检验，该工件应重新检验。

ｃ）　已由焊接材料生产供货单位检验合格的焊接材料，在容器制造厂进行焊接后，焊接材料的已检

合格结果一般不能适用于容器上的焊接接头与焊缝，应重新检验［但情况（４）除外］。

ｄ）　不锈钢材与外购零部件已经容器制造单位认可的焊接接头形式检验合格，且制造中所用焊接

材料（熔炼号，直径）和焊接工艺与已检焊接接头相同时，在容器制造中的这些焊接接头可以

不再检验，而采用已检合格的结果。

ｅ）　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的结果，可适用于所用钢材和焊接材料的检验（在同一焊接工艺范围

内）。

１０．３．２　容器本身检验的相互适用性

ａ）　当钢材的熔炼号与热处理条件相同，采用同一熔炼号的焊接材料与焊接工艺的对接焊接接头，

当检验面为最后一道盖面焊缝的受腐蚀面时，检验结果可适用于各种厚度钢材及不同数目焊

道的焊接接头的检验；当检验面上的焊道不是最后一道焊道时，检验结果不能适用于更厚钢材

及焊道更多的焊接接头，只能适用于同厚度或较薄钢材及焊道相同或较少的焊接接头的检验。

ｂ）　在钢材、焊接材料与焊接方法相同的条件下，平焊的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的结果可以适用

于横焊、立焊、仰焊和特殊位置焊等各种焊接位置的同类形式的焊接接头试件的检验。

ｃ）　采用相同的钢材、焊接材料与焊接方法，对接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的结果可以适用于角接焊

接接头试件与管板角接头试件的检验。

ｄ）　采用相同钢材、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的Ｔ形焊缝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的结果可以适用于单

条焊缝的焊接接头试件的检验；十字形焊缝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的结果可以适用于单条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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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和Ｔ形焊缝焊接接头试件的检验。

ｅ）　对于同一牌号而不同熔炼号与热处理条件的钢材的对接焊接接头或角接焊接接头试件而言，

采用与该试件同一批号的焊条、焊丝和焊接方法分别焊接两种熔炼号的母材的对接焊接接头

分别检验合格，可认为这两种熔炼号钢材的焊接接头也合格，可以免检。接管与壳体的焊接接

头，换热管与管板的焊接接头常属这种情况。

ｆ）　如在钢材上焊补，当母材、焊接材料与焊接方法与焊补相同的对接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该

焊补部位可以免检，认为合格。

ｇ）　对于单条焊缝焊接接头的补焊，当母材、焊接材料与焊接方法与焊补相同的Ｔ形焊缝或十字

形焊缝的焊接接头试样检验合格时，该补焊部位可以免检，认为合格。

ｈ）　封头采用与筒体相同钢号、热处理条件与厚度的钢板拼焊后冷压成形，筒体焊接与封头拼接

采用同一批焊条、焊丝与相同的焊接工艺，筒体本身的Ｔ形焊缝的焊接接头试件检验合格，则

由封头拼焊焊缝与封头和筒体的环焊缝所构成的Ｔ形焊缝的焊接接头可以免检。

１１　容器检验报告

１１．１　当不锈钢容器设计文件中规定应进行晶间腐蚀敏感性检验时，容器制造单位应在每台设备的质

量证明书中附上检验报告。

１１．２　容器检验报告应包括容器本身的检验合格证及容器所用不锈钢材、焊接材料及外购零部件的检

验合格证。

１１．３　容器的检验报告应说明每个试件（或每组试样）的检验结果所能适用的容器构件部位范围，所有

试件（试样）的检验结果的适用范围应能覆盖容器所有应检验的构件表面。

１１．４　每个检验试件（或每组试样）的检验合格证中均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不锈钢材的牌号、标准、熔炼号、状态、尺寸与形状；

ｂ）　焊接材料的牌号、标准、熔炼号、尺寸；

ｃ）　焊接工艺参数、焊接方法、焊道数、坡口形状；

ｄ）　试板（试样）的状态；

ｅ）　检验方法的标准和名称；

ｆ）　腐蚀时间（与周期）；

ｇ）　评定方法，合格指标，检验结果；

ｈ）　检验日期，检验员与审核人员签名，检验公章；

ｉ）　应说明的特殊情况。

１１．５　当每个检验试件的检验合格证可适用于多台容器时，可将合格证的复印件加盖容器制造单位的

检验公章后分别作为每台容器检验报告的组成内容。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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